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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莊
河
縣
志
卷
之
六

敎
育
志

縣
屬
負
山
面
海
地
處
邊
隅
人
民
對
於
敎
育
事
宜
從
前
不
甚
注
重
設
治
以
後
本
街
設
有
勸
學
所

敎
育
會
積
極
進
行
城
鎭
鄕
學
校
始
行
依
次
成
立
近
年
全
境
公
私
學
校
三
百
九
十
餘
處
學
生
達

一
萬
三
千
餘
名
統
計
本
縣
師
範
簡
易
科
師
範
傳
習
所
敎
員
補
習
科
敎
員
講
習
科
先
後
畢
業
者

三
百
八
十
餘
人
敎
材
之
多
倍
蓰
曩
時
而
社
會
敎
育
以
及
報
館
圖
書
館
各
項
凡
以
輔
學
校
敎
育

之
所
不
及
者
隨
時
擴
充
辦
學
人
員
誠
能
鑒
於
時
勢
新
潮
力
圖
改
進
則
敎
育
前
途
其
有
望
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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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天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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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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敎
育

敎
育
會

開
創
以
來
無
特
立
機
關
即
附
在
勸
學
所
內
公
擧
正
副
會
長
各
一
文
牘
以
勸
學
所
文
牘
兼
之
自

宣
統
元
年
成
立
寒
暑
兩
假
開
會
均
假
中
學
校
講
室
爲
會
塲
第
一
任
會
長
孫
煥
章
副
爲
王
文
山

民
國
二
年
第
二
任
會
長
于
錦
堂
副
爲
劉
維
翰
民
國
五
年
第
三
任
會
長
姜
都
田
副
爲
李
煥
章
民

國
八
年
第
四
任
會
長
周
景
山
副
爲
李
煥
章
在
第
二
任
內
設
圖
書
發
行
所
資
本
金
一
千
元
定
爲

敎
育
會
的
款
營
業
生
息
並
創
設
講
演
會
通
俗
圖
書
館
及
巡
迴
文
庫
於
會
內
第
四
任
內
歸
併
旋

城
廟
產
一
千
五
百
餘
元
並
收
租
三
石
民
國
九
年
暑
假
通
常
會
議
議
決
設
立
區
敎
育
會
呈
准
施

行
並
提
倡
天
足
會
附
於
會
內

學
校

縣
立
中
學
校
　
前
淸
宣
統
三
年
春
本
縣
同
知
王
芍
莊
請
准
以
全
縣
車
牌
捐
創
辦
中
學
文
科
一

班
實
科
一
班
設
中
學
監
督
一
主
持
全
堂
事
務
命
名
曰
莊
河
廳
中
學
堂
地
點
爲
南
大
院
已
設

之
簡
易
師
範
附
於
其
中
是
年
秋
師
範
考
試
畢
業
民
國
肇
造
地
方
不
靖
元
年
春
停
辦
一
學
期

秋
季
地
方
士
紳
孫
輝
斗
王
子
斌
及
勸
學
所
長
姚
潤
滋
等
共
同
議
決
招
集
舊
有
中
學
生
將
文

實
兩
科
合
併
一
級
是
爲
中
學
第
一
級
校
址
遷
於
下
街
天
后
宮
院
內
與
兩
等
小
學
合
改
名
曰

莊
河
縣
中
學
校
至
民
國
三
年
宋
良
臣
接
充
校
長
始
行
陸
續
添
招
中
學
第
二
級
五
年
招
中
三

級
是
年
秋
季
招
中
四
級
七
年
招
中
五
級
共
足
四
級
以
符
定
章
自
後

凡
畢
業
一
級
即
續
招
一
級
八
年
招
中
六
級
九
年
招
中
七

級
十
年
招
中
八
級
計
至
民
國
九
年
畢
業
生
自
第
一
級
至
第
四
級
共
一
百
三
十
六
人
內
設
校

長
一
學
監
一
敎
員
十
庶
務
兼
文
牘
一
司
賬
一
校
舍
一
百
零
一
間
常
年
經
費
一
萬
元
之
譜

中
學
附
屬
小
學
校
　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由
廷
司
馬
瑞
採
本
城
下
街
天
后
宮
院
創
辦
小
學
一
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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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名
曰
官
立
兩
等
小
學
堂
高
等
初
等
各
一
班
以
勸
募
地
方
捐
爲
開
辦
費
三
十
四
年
擴
充
高
初

各
一
班
宣
統
三
年
秋
復
來
社
亂
停
辦
數
月
民
國
元
年
以
王
貫
三
爲
校
長
招
集
學
生
重
新
組

織
高
等
初
等
各
二
級
按

此

改

堂

曰

校

改

班

曰

級

是
年
六
月
併
於
中
學
校
遂
稱
今
名
校
長
改
主
敎
席
二
年

春
招
高
等
第
三
級
秋
擴
充
高
四
級
三
年
招
高
五
級
四
年
招
高
六
級
共
足
四
級
自
後
凡
畢
業
一

級
即
續
招
一
級
或
二
級

民
國
九
年
春
籌
公
款
八
千
餘
元
在
收
捐
處
後
院
築
房
二
十
二
間
暑
假
落
成
移
小
學
於
其
內

小
學
與
中
學
實
行
分
離
設
主
事
一
學
監
王
玉
荊
充
之
民
國
十
年
計
畢
業
生
自
第
一
級
至
第

十
級
約
三
百
餘
人
國
民
二
級
按

初

等

改

稱

國

民

均
係
單
級
敎
授
分
爲
一
二
三
四
年
級
以
十
年
計
自

第
一
級
歷
年
陸
續
畢
業
者
約
二
百
餘
人
內
設
主
事
一
敎
員
七
文
牘
司
賬
與
中
學
合
校
舍
四

十
六
間
經
費
屬
中
學
款
內

師
範
科
　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招
師
範
傳
習
所
一
班
附
於
官
立
兩
等
小
學
堂
內
純
爲
官
費
一
年
畢

業
三
十
四
年
讀
招
一
班
一
年
畢
業
時
因
官
費
無
著
卽
停
辦
宣
統
元
年
暑
假
後
由
勸
學
所
續

招
六
個
月
傳
習
一
班
皆
自
費
年
終
畢
業
二
年
籌
繭
籠
捐
創
立
官
費
師
範
簡
易
科
設
於
兩
等

小
學
院
內
三
年
遷
屬
中
學
校
年
終
畢
業
旋
因
復
亂
停
辦
民
國
二
年
由
縣
立
中
學
校
附
設
師

範
講
習
科
自

後

官

費

永

免

一
年
畢
業
是
爲
講
習
科
第
一
級
三
年
招
第
二
級
二
年
畢
業
民
國
六
年
招

第
三
級
一
年
畢
業
民
國
八
年
招
第
四
級
二
年
畢
業
十
年
招
第
五
級
計
師
範
前
後
畢
業
者
傳

習
三
班
簡
易
科
一
班
講
習
科
四
級
約
共
三
百
餘
人

縣
立
女
子
師
範
講
習
所
　
民
國
八
年
創
辦
校
趾
在
大
孤
山
西
街
以

該

鎭

女

子

高

等

畢

業

佔

最

多

數

該
鎭
已
設

之
女
子
高
等
小
學
附
於
其
內
由
勸
學
所
長
于
錦
堂
募
捐
一
千
六
百
元
修
築
校
舍
校
長
劉
子

崐
講
習
科
一
級
三
十
二
名
皆
官
費
生
內

有

八

名

每

人

月

支

四

元

二

十

四

名

每

人

月

支

二

元

以

本

街

女

生

通

學

故

也

民
國
九
年
畢

業
內
設
校
長
一
敎
員
三
文
牘
一
校
舍
二
十
間
常
年
經
費
三
千
餘
元
現
已
停
辦
以
女
子
高
等
畢
業

者
尙
缺
未
能
續
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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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
城
高

等

國

民

女
學
校
　
設
於
勸
學
所
後
院
宣
統
三
年
初
創
國
民
女
學
一
級
敎
員
一
民
國
五
年
以

國
民
畢
業
數
名
附
授
高
等
課
程
添
設
助
敎
員
二
民
國
十
年
招
高
等
十
七
名
爲
一
級
另
設
課

室
敎
員
二
是
年
擴
充
國
民
一
級
設
於
本
街
北
頭
敎
員
一
校
舍
共
計
九
間
常
年
經
費
五
百
元

大
孤
山
區
立
高
等
小
學
校
　
淸
光
緖
三
十
三
年
成
立
創
辦
人
劉
行
簡
設
有
高
等
一
班
初
等
二

班
名
曰
大
孤
山
兩
等
小
學
堂
三
十
四
年
分
設
區
立
第
一
第
二
第
三
初
等
小
學
堂
宣
統
二
年

宋
作
哲
接
充
校
長
續
設
第
四
初
等
小
學
三
年
設
第
五
小
學
民
國
元
年
擴
充
高
等
一
級
按

此

改

班

曰級

二
年
又
招
一
級
高
等
共
三
級
自

後

凡

畢

業

一

級

即

續

招

一

級

遂
改
稱
今
名
同
時
區
立
第
一
二
三
四
五
初

等
小
學
改
稱
區
立
第
一
二
三
四
五
國
民
學
校
民
國
六
年
分
設
第
六
國
民
學
校
以
上
計
學
校

七
處
校
長
一
敎
員
十
文
牘
一
校
舍
共
五
十
三
間
常
年
經
費
現
小
洋
四
千
二
百
元
有
奇

大
孤
山
女
子
高

等

小

各

國

民

學
校
　
淸
宣
統
三
年
由
高
等
小
學
校
長
宋
作
哲
創
設
區
立
第
一
第
二
第

三
國
民
女
校
民
國
五
年
創
設
女
子
高
等
小
學
校
一
所
六
年
創
立
幼
稚
園
附
設
於
第
二
國
民

女
校
內
八
年
移
女
子
高
等
小
學
校
於
女
子
師
範
講
習
所
內
十
年
師
範
停
辦
高
等
女
學
一
級

照
常
肄
業
以
上
計
學
校
四
處
校
舍
三
十
五
間
校
長
以
宋
作
哲
兼
任
敎
員
五
常
年
經
費
小
洋

約
一
千
五
百
元
有
奇

大
孤
山
商
立
國
民
義
務
學
校
　
宣
統
元
年
正
月
成
立
係
已
故
大
孤
山
商
會
總
理
徐
延
廷
倡
辦

初
名
曰
義
學
校
學
生
兩
級
共
百
餘
人
專
收
孤
街
極
貧
戶
子
弟
免
納
學
費
並
供
給
操
衣
圖
書

筆
墨
紙
張
等
費
招
生
學
齡
須
十
歲
以
上
十
五
歲
以
下
三
年
畢
業
以
貧
民
利
於
速
成
故
變
通

辦
理
每
年
需
欵
現
小
洋
七
百
餘
元
均
山
孤
街
各
商
家
擔
任
民
國
二
年
改
稱
今
名
該
鎭
慈
善

事
業
以
此
爲
最

大
孤
山
慈
善
國
民
學
校
　
民
國
七
年
二
月
成
立
學
生
一
級
免
納
學
費
專
收
孤
街
貧
戶
弟
子
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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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
繳
納
學
費
者
內
容
遵
章
辦
理
每
年
需
費
現
小
洋
三
百
餘
元
由
禁
忌
菸
酒
會
會
員
隨
時
捐

募
倡
首
人
係
已
故
該
會
會
長
徐
善
之
贊
助
人
于
鴻
恩
韓
向
陽
鄭
寳
嵐
等
洵
善
𦦙
也

靑
堆
子
區
立
高
等
小
學
校
　
淸
光
緖
三
十
二
年
朱
恩
波
創
辦
初
等
小
學
堂
於
天
后
宮
院
內
宣

統
元
年
以
孫
殿
鋆
爲
校
長
添
招
高
等
一
級
因
校
舍
不
敷
用
遂
於
該
鎭
下
街
租
房
一
處
全
校

遷
入
至
民
國
五
年
擴
充
高
等
小
學
共
三
級
改
稱
今
名
附
設
之
國
民
學
校
亦
擴
充
三
級
按
此
初

等
改
稱

國民

民
國
八
年
校
長
張
允
中
籌
募
欵
項
在
該
鎭
北
頭
購
得
瓦
房
一
所
計
三
十
三
間
爲
本
校
永

駐
地
址
九
年
春
遷
入
校
長
一
敎
員
七
校
舍
三
十
三
間
經
費
小
洋
二
千
四
百
元

馬
家
廟
區
立
高
等
小
學
校
　
初
設
於
花
園
口
係
民
國
二
年
創
辦
高
等
一
級
國
民
一
級
民
國
九

年
遷
移
今
址
內
設
校
長
一
敎
員
二
校
舍
十
二
間
常
年
經
費
七
百
四
十
元

褡
連
泡
區
立
高
等
小
學
校
　
設
於
褡
連
泡
廟
院
民
國
元
年
創
高
等
小
學
一
級
附
設
國
民
一
級

校
長
一
敎
員
二
校
舍
十
一
間
常
年
經
費
七
百
九
十
元
有
奇

靑
堆
子
女
子
國
民
學
校
　
淸
宣
統
二
年
創
立
一
級
校
舍
租
用
敎
員
一
民
國
六
年
因
欵
項
支
絀

停
辦
九
年
募
欵
在
本
鎭
西
頭
購
得
草
房
七
間
即
行
開
辦
恢
復
舊
規
敎
員
一
學
生
一
級
常
年

經
費
二
百
五
十
元

興
隆
山
私
立
高
等
小
學
校
　
民
國
九
年
二
月
楊
爕
均
倡
辦
校
長
一
敎
員
一
學
生
一
級
校
舍
六

間
常
年
經
費
二
百
四
十
五
元
內

由

敎

育

經

費

補

助

一

百

二

十

元

佛
敎
會
立
國
民
學
校
　
初
創
於
城
東
磨
石
坊
屯
學
生
不
收
學
費
常
年
經
費
統
由
敎
會
自
籌
民

國
六
年
因
招
生
困
難
遷
校
趾
於
城
北
前
礮
台
子
學
生
一
級
敎
員
一
校
舍
五
間
常
年
經
費
約

小
洋
二
百
五
十
元

各
鄕
區
立
國
民
學
校
　
鄕
校
之
欵
由
勸
學
所
經
發
其
沿
革
可
分
五
期
淸
光
宣
年
間
校
數
尙
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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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欵
充
裕
每
校
經
費
除
學
費
每

學

生

二

元

或

三

元

不

等

外
由
公
欵
發
給
敎
員
年
薪
二
百
二
十
元
以

小

洋

計

下

同

是
爲
第
一
期
民
國
成
立
風
氣
漸
開
校
數
以
次
擴
增
除
學
費
仍
舊
外
敎
員
年
薪
每
學
生
由
公

欵
發
給
五
元
是
爲
第
二
期
自
民
國
五
年
後
校
數
增
多
學
款
支
絀
發
放
公
款
分
上
中
下
三
等

等

級

以

視

學

及

勸

學

員

考

查

爲

凖

上
等
學
校
每
名
學
生
發
給
三
元
中
等
二
元
下
等
一
元
學

費

增

至

五

元

六

元

不

等

是

爲
第
三
期
民
國
八
年
改
組
稱
甲
乙
丙
三
等
發

欵

不

按

學

生

學
額
在
四
十
名
以
上
者
爲
甲
校
敎
員
年

薪
二
百
二
十
元
三
十
人
以
上
者
爲
乙
校
敎
員
年
薪
一
百
八
十
元
二
十
五
人
以
上
者
爲
丙
校

敎
員
年
薪
一
百
五
十
元
除
學
費
每
名
定
三
元
六
角
外
餘
則
概
由
公
款
補
足
之
按

此

學

費

改

歸

公

有

女

校
亦
分
三
等
規

定

與

男

校

同

甲
校
敎
員
年
薪
二
百
元
乙
校
一
百
八
十
元
丙
校
一
百
六
十
元
以
資
提

倡
是
爲
第
四
期
民
國
九
年
奉
省
令
捐
賦
齊
一
學
欵
益
形
支
絀
由
敎
育
會
議
決
辦
法
學
費
統

規
五
元
學
校
分
等
仍
舊
甲
校
年
發
公
款
五
十
元
乙
四
十
元
丙
三
十
元
以
資
補
助
女
校
分

等

仍

舊

甲
爲
一
百
元
乙
九
十
元
丙
八
十
元
是
爲
第
五
期
惟
現
在
辦
學
諸
人
計
畫
民
國
十
一
年
後
捐

務
起
色
因

淸

賦

可

以

加

增

發
放
公
款
當
可
恢
復
第
四
期
之
原
狀
姑
附
錄
之
並
將
民
國
十
年
調
査
各

區
國
民
學
校
地
點
敎
員
學
生
數
目
常
年
經
費
槪
數
列
擧
於
左

第
一
學
區

杏
樹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鮑
家
碼
頭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家
爐
　
　
　
　
　
石
城
島

碑
　
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島

以
上
甲
校

于
家
皮
舖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金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坡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窩
樂

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里
圖
　
　
　
　
　
暖
水
泉

大
衣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樹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寺
廟
　
　
　
　
　
後
礮
台
子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以
上
乙
校

大
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磨
石
房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二
十
一
校
係
屬
區
立
共
敎
員
二
十
一
學
生
七
百
四
十
九
常
年
經
費
四
千
十
五
元

西
大
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臥
龍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岡
子

楊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家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衙
門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山
後
屯

西
梁
子
以

上

四

處

屬

石

城

島

右
列
九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九
學
生
二
百
零
五
經
費
各
校
自
籌
不
支
公
款
以
下
私
立
皆
然

第
二
學
區

大
孫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房
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朱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大
孔
家
屯

大
郭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核
桃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廟
房
身
　
　
　
　
　
涼
水
灣

朱
家
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金
廠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白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草
廟
子

景
家
大
院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孤
山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貴
城
子

後
呂
家
爐

以
上
甲
校

大
白
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家
屯

寧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德
順
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南
山
頭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里
莊

孫
家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家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臘
樹
園
子
　
　
　
　
四
門
孫
家

崔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西
陽
宮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蘭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賈
家
屯

孫
家
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家
堡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侯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姜
家
屯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臧
家
屯以

上
乙
校

陳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山
嘴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西
大
城

孫
家
堡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管
家
甸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下
粉
房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四
十
五
校
係
屬
區
立
敎
員
四
十
六
學
生
一
千
五
百
五
十
三
常
年
經
費
八
千
七
百
六
十

五
元

崔
家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家
窩
樂
　
　
　
　
　
徐
家
營
子
　
　
　
　
鄂
家
營
子

呂
家
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嶺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北
婁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臥
龍
村

荒
　
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西
棧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溝

古
道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歪
頭
砬
子

右
列
十
五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十
五
學
生
三
百
六
十
四

第
三
學
區

南
嶺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道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島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常
盛
村

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稗
子
窩
堡
　
　
　
　
　
石
牌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褡
連
泡

徐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于
家
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初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神
莊

張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龍
泉
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許
村

上
　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傅
　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孫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鞠
家
屯

徐
家
甸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范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蔡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家
屯

董
家
坨
子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以
上
甲
校

關
裡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台
子
山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任
家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許
家
屯

炭
堆
姜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劉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鄭
家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程
家
屯

林
家
坨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宋
家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家
小
屯
　
　
　
　
大
潮
溝

孫
家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常
隆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由
家
屯

孫
家
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十
間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下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達
子
營

張
家
山
嘴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廣
利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達
子
營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鳳
窩
堡

十
二
神
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坡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玉
兒
嶺
　
　
　
　
　
盧
家
屯

汪
家
窰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粟
子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菩
薩
廟
屯
　
　
　
　
祝
家
溝

雙
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永
記
屯

以
上
乙
校

老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楡
樹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林
家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興
隆
山

史
家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宮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財
主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十
間
房

任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張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姚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圈
子

地
棗
坂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土
城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十
間
房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窰

四
家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玉
皇
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菊
村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七
十
九
校
係
屬
區
立
敎
員
八
十
一
學
生
二
千
八
百
二
十
二
常
年
經
費
一
萬
七
千
二
百

十
元

鄒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會
龍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甸
子
　
　
　
　
鸚
鵡
砬
子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于
家
甸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包
家
窩
樂
　
　
　
　
　
雙
山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石
固
子

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杜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偏
坡
子

王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老
虎
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土
城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梁
家
屯

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滸
　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轉
水
流
子

右
列
十
九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十
九
學
生
四
百
七
十
名

第
四
學
區

土
城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田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頭
道
溝

李
家
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馬
道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瓜
川

以
上
甲
校

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瓜
林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翟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磈
石

林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衣
家
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營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吳
家
屯

修
家
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道
口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周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家
店

以
上
乙
校

徐
家
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道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德
順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都
家
隈
子

李
家
洞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呂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福
仁
義
屯
　
　
　
　
鮑
家
窪
子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二
十
七
校
係
屬
區
立
敎
員
二
十
七
學
生
九
百
四
名
常
年
經
費
五
千
五
百
九
十
元

冠
半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椴
樹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姜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棒
棰
溝

孟
家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高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蕭
家
泊
　
　
　
　
　
木
盂
山

偏
坡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宮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關
門
溝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二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右
列
十
一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十
一
學
生
二
百
十
七
名

第
五
學
區

泡
子
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長
嶺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董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南
房
身

馬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永
昌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道
嶺
子
　
　
　
　
富
貴
坊

桂
雲
花以

上
甲
校

欄
馬
墻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盤
碾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黃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潘
家
屯

三
官
廟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山
咀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關
門
溝

以
上
乙
校

王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岡
子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柯
家
屯

東
宮
家
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白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孫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趙
家
屯

長
聚
街以

上
丙
校

右
列
二
十
五
校
係
屬
區
立
敎
員
二
十
五
學
生
八
百
二
十
六
常
年
經
費
五
千
一
百
三
十
元

楊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轉
湘
湖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沙
河
尖
　
　
　
　
　
達
子
溝

荷
花
山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夏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錢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道
嶺
子

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同
聚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福
壽
寺

右
列
十
一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十
一
學
生
一
百
四
十
八
名

第
六
學
區

團
山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單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家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家
瓦
房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三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鍾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樹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家
廟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染
房

小
劉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爐
屯

以
上
甲
校

金
家
粉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北
姜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元
興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間
房

火
石
窩
棚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後
姚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瓜
川
　
　
　
　
　
檐
瓦
房

歪
脖
嶺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王
家
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劉
家
店
　
　
　
　
　
時
家
屯

廣
地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楊
樹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後
徐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大
鄭
家
屯

大
張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下
梨
榭
底
　
　
　
　
　
盧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松
樹
嘴

呂
家
溝以

上
乙
校

張
家
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張
達
子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松
樹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李
家
屯

前
五
間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陳
家
大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馬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殷
家
溝

長
隆
盛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下
姜
家
屯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四
十
二
校
係
屬
區
立
敎
員
四
十
二
學
生
一
千
四
百
十
四
名
常
年
經
費
八
千
八
百
二
十

元葦
子
溝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前
栗
子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賈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宏
發
屯

窪
子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牟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大
崔
家
屯

棋
杆
底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城
山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生
成
村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甸
子

蕭
家
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于
家
莊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兩
家
子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右
列
十
五
校
係
屬
私
立
敎
員
十
五
學
生
二
百
二
十
三
名

按
各
鄕
區
立
國
民
學
校
除
佔
用
廟
房
校
址
有
定
外
餘
皆
租
用
民
房
每
年
或
因
房
主
勒
迫
或
因

敎
員
轉
移
以
至
遷
徙
無
定
者
往
往
有
之
辦
學
人
有
見
於
斯
擬
自
民
國
十
年
起
責
成
各
校
學
董

實
行
規
定
校
址
與
房
主
施
爲
永
久
之
訂
租
辦
法
以
利
敎
育
進
行

各
鄕
區
立
女
子
國
民
學
校
地
點
敎
員
學
生
數
目
常
年
經
費
槪
目
如
左

第
一
學
區

後
礮
台
子

以
上
丙
校
敎
員
一
學
生
二
十
常
年
經
費
發
公
款
八
十
元

第
二
學
區

土
達
堡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孫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達
子
營

以
上
乙
校

白
家
店以

上
丙
校

右
列
五
校
敎
員
五
學
生
一
百
十
共
發
公
款
三
百
五
十
元

第
三
學
區

于
家
嵐
子

以
上
甲
校

大
曲
律
木
房

以
上
乙
校

關
裡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東
關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大
李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小
邵
家
屯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五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土
城
子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呂
家
屯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八
校
敎
員
八
學
生
一
百
八
十
一
共
發
公
款
二
百
三
十
八
元

第
五
學
區

元
興
屯

右
列
丙
校
敎
員
一
學
生
二
十
二
共
發
公
款
八
十
元

第
六
學
區

劉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趙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小
劉
家
店

以
上
乙
校

木
盂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□
地
房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甲
家
屯
　
　
　
　
　
喇
嘛
屯

以
上
丙
校

右
列
七
校
敎
員
七
學
生
一
百
七
十
七
共
發
公
款
五
百
九
十
元

按
以
上
女
校
敎
材
合
格
者
固
屬
不
乏
而
因
在
男
校
被
淘
汰
或
私
塾
之
取
締
轉
身
厠
入
者
往
往

有
之
欲
圖
女
學
發
達
此
項
敎
材
尤
宜
注
意

學
務
公
產
　
按
我
邑
自
辦
學
以
來
關
於
學
務
建
置
不
遺
餘
力
其
發
達
之
形
勢
首
推
治
城
大
孤

山
次
之
靑
堆
子
及
各
鄕
又
次
之
茲
分
述
於
後

縣
立
中
學
校
之
建
置
約
分
二
部

一
中
學
之
部

佔
用
廟
舍
十
七
間
購
置
二
十
八
間
建
築
三
十
四
間
共
七
十
九
間

二
附
屬
小
學
之
部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六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購
置
三
十
二
間
建
築
二
十
二
間
共
五
十
四
間
外
有
南
大
院
宅
一
所
共
房
十
八
間
宅
後
校
園

一
方
計
六
畝

勸
學
所
之
建
置
如
左

購
置
二
十
九
間
建
築
七
間
共
三
十
六
間
內
計
勸
學
所
佔
用
十
三
間
敎
育
會
佔
用
三
間
圖
書

館
佔
用
二
間
女
學
佔
用
六
間
出
租
十
二
間

大
孤
山
各
學
校
之
建
置
如
左

高
等
小
學
校
建
築
十
八
間
購
置
十
間

第
二六

國
民
學
校
合
院
購
置
瓦
房
五
間
草
房
五
間

第
三
國
民
學
校
購
置
草
房
五
間

女
子
高
等
小
學
校
及
第
三
國
民
女
校
建
築
十
八
間
購
置
草
房
十
間

第
一
國
民
女
校
購
置
草
房
八
間

第
二
國
民
女
校
附
幼
稚
園
購
置
草
房
十
四
間

以
上
大
孤
山
學
校
建
置
共
計
一
百
零
三
間

靑
堆
子
鎭
各
學
校
建
置
如
左

高
等
小
學
校
購
置
瓦
房
一
所
計
三
十
二
間

國
民
女
學
校
購
置
草
房
七
間

各
鄕
區
立
學
校
建
置
如
左

馬
家
廟
高
等
小
學
校
建
築
草
房
五
間
佔
用
廟
舍
七
間
共
十
二
間

褡
連
泡
高
等
小
學
校
建
築
二
間
佔
用
廟
舍
十
間

花
園
口
學
校
建
築
草
房
十
四
間
︵
原
設
高
等
今
移
馬
家
廟
︶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馬
道
口
子
國
民
學
校
建
築
十
五
間
︵
原
設
高
等
小
學
校
今
撤
︶

城
南
于
家
屯
國
民
學
校
價
典
草
房
五
間

留
學

留
省
　
已
畢
業
者
法
政
別
科
十
六
人
本
科
師
範
三
人
選
科
師
範
二
人
簡
易
師
範
五
人
第
二
部

師
範
七
人
森
林
學
校
二
人
外
國
語
學
校
一
人
體
育
專
修
科
五
人
工
業
專
門
一
人
中
學
五
人

高
等
警
務
二
人
警
官
補
習
二
人
憲
政
講
習
一
人
自
治
硏
究
二
人
現
肄
業
者
南
滿
醫
科
大
學
一

人
文
學
專
門
一
人
高
等
師
範
三
人
醫
學
專
門
三
人
電
報
學
校
四
人
第
一
中
學
二
人
滙
文
學

校
二
人
工
業
學
校
二
人
第
四
小
學
一
人

留
京
　
已
畢
業
者
法
政
專
門
三
人
國
立
大
學
預
科
二
人
文
官
講
習
一
人
軍
官
學
校
一
人
現
肄

業
者
國
立
大
學
二
人
鹽
務
學
校
一
人
交
通
大
學
二
人
軍
官
學
校
一
人
又
天
津
北
洋
大
學
一

人
公
立
法
政
專
門
二
人

留
日
　
已
畢
業
者
宏
文
師
範
一
人
明
治
大
學
一
人
東
亞
高
等
預
備
學
校
一
人
退
學
一
人
現
肄

業
者
鑛
山
大
學
採
鑛
科
一
人

按
此
外
如
煙
臺
旅
順
大
連
鳳
凰
等
處
均
有
留
學
不
下
數
十
人
無
從
詳
考
茲
不
備
載

社
會
敎
育

巡
行
文
庫
有
六
設
於
治
城
者
四
一
公
和
店
二
六
合
店
三
萬
海
店
四
同
聚
店
今
易
東
崇
棧
設
於

孤
山
鎭
者
一
曰
廣
裕
店
設
於
靑
堆
鎭
者
一
曰
恒
泰
店
由
圖
書
館
置
備
社
會
敎
育
書
籍
若
干

按
店
巡
回
供
人
閱
覽
依
次
閱
畢
再
行
更
換

講
演
會
　
有
三
一
在
治
城
一
在
孤
山
鎭
一
在
靑
堆
鎭
城
內
以
中
學
校
長
敎
員
勸
學
所
長
勸
學

員
擔
任
講
演
餘
二
處
均
以
高
等
小
學
校
長
敎
員
擔
任
每
逢
日
耀
日
依
次
講
演
各
講
員
均
盡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義
務
不
支
薪
水

通
俗
圖
書
館
　
附
設
勸
學
所
內
設
館
長
一
以
勸
學
所
長
兼
任
館
役
亦
以
所
役
充
之
內
置
備
圖

書
八
百
十
八
册
計
九
十
二
種
供
人
閱
覽
茲
將
書
籍
分
門
述
於
左

科
　
別
　
　
　
　
　
種
數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部
及
册

法
政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一
部
　
五
册

敎
育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部

哲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七
部
　
　
十
三
册

社
會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五
部
　
　
五
册

工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部
　
　
三
册

商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六
部
　
　
六
册

兵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部
　
　
二
十
五
册

史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十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部
　
一
百
零
四
册

地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四
部
　
　
五
册

數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三
部
　
　
三
册

倫
理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一
部
　
　
一
册

醫
學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二
部
　
　
三
十
册

藝
術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四
部
　
二
十
一
册

圖
標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八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七
組

雜
志
門
　
　
　
　
　
巡
回
文
庫
等
書
籍
在
內

報
館



 

莊
　
河
　
縣
　
志

　

卷
六
敎
育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　
十
九

　
　

奉
天
作
新
印
刷
局
印

奉
天
東
三
省
公
報
　
治
城
及
靑
孤
二
鎭
均
有
分
社
代
理
分
社
各
設
經
理
一
館
役
一
每
日
銷
報

均
在
七
八
十
份
之
譜

大
連
泰
東
日
報
　
分
社
代
理
地
點
及
內
容
組
織
與
公
報
同
每
日
銷
報
各
在
五
六
十
份
之
譖

北
京
正
言
報
　
分
社
附
設
縣
公
署
內
發
報
及
收
費
均
由
署
內
總
務
科
經
理
報
費
按
月
匯
寄
省

公
署
以
憑
轉
達
每
日
銷
報
約
三
四
十
份
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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